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市监罚〔201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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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_孙林强    
地 址：***    

联系电话： ***   

住址：***                  

    经查：当事人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于2018年12月27日，从昆明，以5元/支的价格购进了390支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云南白药牙膏”，具体为：留兰香型180g/支48支批号20210608F13；云南白药牙膏薄荷清爽型100g/支96支批号21210809F13；云南白药牙膏薄荷清爽型100g/支84支批号20210608F13合计购进价格为：1950元；黑人牙膏超白矿物盐90g/支72支批号MFG（L）20170808HH411A；黑人牙膏超白90g/支108支批号MFG（L）20180809HH4126；黑人牙膏超白90g/支72支批号MFG20180809HH413A；黑人牙膏双重薄荷90g/支102支批号MFG20180809HH4C；黑人牙膏茶信健90g/支84支批号EXP20210809HH411A；黑人牙膏茶信健90g/支72支批号），南孚碱性电池（7号）2粒/卡1050卡；南孚碱性电池（9V）1粒/卡180卡；到陇川县章凤镇进行销售，我局执法人员对其进行检查时，当事人未能提供《营业执照》及销售的产品的相关进货单据及产品合格证明。我局于2019年1月3日，对当事人涉案的上述物品采取了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2019年1月4日，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我局出具了《鉴定书》，《鉴定书》证明，我局查扣的上述“云南白药牙膏”侵犯了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注册商标专用权，属于假冒侵权产品。时至查获时，当事人尚未销售，无违法所得。                                                      

    有以下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证据（一）：2019年1月3日，经当事人孙林强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当事人在陇川县章凤镇销售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云南白药牙膏；黑人牙膏，南孚碱性电池（7号）；南孚碱性电池（9V）等物品未能提《营业执照》及供进货单据及产品合格证明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9年1月3日，经当事人孙林强签字确认，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实物照片一份2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陇川县章凤镇销售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云南白药牙膏”；黑人牙膏，南孚碱性电池（7号）；南孚碱性电池（9V）等物品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当事人孙林强提供的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了当事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四）：当事人孙林强提供狮狼注册商标证、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狮狼检验报告（2份8页）复印件各一份共1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销售的狮狼电池来源合法。                                                                 
    证据（五）：2019年1月4日、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孙林强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9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2018年12月27日，擅自从昆明，以5元/支的价格购进了390支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云南白药牙膏”，具体为：留兰香型180g/支48支批号20210608F13；云南白药牙膏薄荷清爽型100g/支96支批号21210809F13；云南白药牙膏薄荷清爽型100g/支84支批号20210608F13合计购进价格为：1950元；黑人牙膏超白矿物盐90g/支72支批号MFG（L）20170808HH411A；黑人牙膏超白90g/支108支批号MFG（L）20180809HH4126；黑人牙膏超白90g/支72支批号MFG20180809HH413A；黑人牙膏双重薄荷90g/支102支批号MFG20180809HH4C；黑人牙膏茶信健90g/支84支批号EXP20210809HH411A；黑人牙膏茶信健90g/支72支批号），南孚碱性电池（7号）2粒/卡1050卡；南孚碱性电池（9V）1粒/卡180卡；到陇川县章凤镇进行销售，时至查获时，当事人尚未销售的事实陈述。                                               

    证据（六）：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淋提供的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此证据证明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七）：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淋提供的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诉书》、《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商标续展注册证明》《鉴定书》各一份5页，此证据证明了当事人孙林强销售的“云南白药牙膏”侵犯了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注册商标专用权，属于假冒侵权产品的事实证据。                                                  

    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见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第（一）项：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规定，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2019年1月9日，本局以陇市监罚先告〔2019〕4-01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法定时间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举行听证的要求，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有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 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 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罚：                                                       

    1：没收侵权“云南白药牙膏”390支（留兰香型100g/支150支批号202100809F13；180g/支48支批号20210608F13；薄荷清爽型100g/支108支批号21210809F13；薄荷清爽型100g/支84支批号20210608F13；                                                    

    2：罚款2000.00元人民币（贰仟元整）。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财政专户银行（户名：陇川县财政局，账号：    5600005644416012，地址：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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